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八级及以下
专业技术主体岗位第三轮聘期岗位职责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业技术主体岗位第三轮聘期岗位职责主要是完成单位规定的本科教学（指导）任务，把为本科生授课作为基本要求；积极承担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学科建设、团队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任务；在工作中恪守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为人师表，严谨治学，潜心治教，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聘期内无学校通报批评的教学事故发生。为进一步强化岗位管理和目标管理，八级及以下专业技术主体岗位人员在第三轮聘期内需完成对应岗位的业绩指标，具体业绩指标如下：
一、专业主体八级、九级、十级岗位任一类型岗位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且聘期内完成下列任一业绩指标：

1.主持三类纵向科研项目1项；
2.主持三类教育教学研究项目1项；
3.在本学科领域发表二类以上论文1篇；
4.获三类以上科研奖励（前3名）1项；
5.获一类教学成果奖任一等级（有效名次）1项；或二类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有效名次）1项，或三等奖（前3名）1项；
6.副主编省部级规划教材1部；

7. 正式出版导向性出版社学术专著、译著1部，且本人撰写不少于6万字。
二、或专业主体八级、九级、十级岗位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且完成下列相应的岗位聘期任务。
（一）专业技术主体八级岗位
教学科研型岗位：完成单位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且聘期内完成下列任意两项指标：

1.主持四类纵向科研项目1项，或三类纵向科研项目（前3名）1项；
2．主持四类教育教学研究项目1项，或三类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前2名）1项，或二类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前3名）1项；

3.主持横向项目累计到账经费2万元以上； 
4.发表二类论文1篇，或三类论文2篇；
5.获三类以上科研奖励（有效名次）1项；
6.获二类教学成果三等奖以上（有效名次）1项；
7. 参编省部级以上规划教材1部，或副主编特色教材1部；
8.获四类教学效果1项，或指导学生参加省教育厅学科、专业类竞赛获优秀以上等次奖项1项；

9.获校级以上教坛新秀或学生评教优秀2次；
10.校级教学竞赛优秀奖1次，或校各类教学文件评比优秀奖以上1次。

教学型岗位：在聘期内每年为本科生开设2门以上理论课程，完成教学工作总量在本系部位居前30%，聘期内学生评教为良好等次4次以上（其中至少有1次为优秀等次），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完成教学科研型岗位的1-8项业绩任一项；
2.发表三类教研论文1篇；
3.指导学生创新创业中取得突出业绩（经学院考核领导小组认定）；
4.获省级教师教学竞赛优秀奖1次，或校级教师教学竞赛奖三等奖以上1次，或校各类教学文件评比三等奖以上1次；
5.获校级以上教坛新秀；
6.在教书育人方面成绩显著，获得与教学岗位相关的校级以上表彰称号（经学校考核领导小组认定）。 

（二）专业技术主体九级岗位

教学科研型岗位：完成单位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且聘期内完成下列任意两项指标：

1.四类纵向科研项目（前3名）1项；
2．四类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前2名）1项，或三类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前3名）1项；

3.主持横向项目累计到账经费1万元以上； 
4.发表三类论文1篇；
5.获三类以上科研奖励（有效名次）1项；
6.获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前3名），或二等奖以上（有效名次）1项；
7. 参编特色教材1部；
8.指导学生参加省教育厅学科、专业类竞赛2项；

9.聘期内学生评教优秀1次；
10.聘期内参加校级教学竞赛1次，或参加校各类教学文件评比1次；
11.教学科研型岗位八级岗中任意一项。
教学型岗位：在聘期内每年为本科生开设2门以上理论课程，完成教学工作总量在本系部位居前40%，聘期内学生评教为良好等次4次以上，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完成教学科研型岗位的1-8项业绩任一项；
2.公开发表教研论文1篇；
3.指导学生创新创业中取得突出业绩（经学院考核领导小组认定）；
4.聘期内参加省级教师教学竞赛1次，或校级教师教学竞赛奖优秀奖以上1次，或校各类教学文件评比优秀奖以上1次；
5. 教学型岗位八级岗中任意一项。
（三）专业技术主体十级岗位

教学科研型岗位：完成单位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且聘期内完成下列任意两项指标：

1.四类纵向科研项目（有效名次）1项；
2 四类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有效名次）1项1项；

3.主持横向项目累计到账经费1万元以上； 
4.公开发表论文1篇；
5.参加专著、编著，不少于1万字；

6.获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有效名次）1项；
7.指导学生参加省教育厅学科、专业类竞赛1项；
8.教学科研型岗位九级岗中任意一项。

教学型岗位：在聘期内每年为本科生开设2门以上理论课程，完成教学工作总量在本系部位居前50%，聘期内学生评教为良好等次4次以上，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完成教学科研型岗位业绩任一项；
2.指导学生创新创业中取得突出业绩（经学院考核领导小组认定）；
3.聘期内参加校级教师教学竞赛1次，或校各类教学文件评比1次；
4. 教学型岗位九级岗中任意一项。
三、专业技术主体十一级、十二级、十三级任一类型岗位
聘期内年度考核均合格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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